遂宁市居民生活用气销售价格联动机制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适应国家资源价格改革的总体要求，应对上游天然气门站价格频繁变动形势，根据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强和完善我省配气价格监管的通知》（川发改价格〔2018〕305号）、《关于做好2021年居民用气销售价格调整工作的通知》（川发改价格函〔2021〕243号）等文件精神，为及时疏导上游天然气企业传导给下游城市燃气经营企业的价格矛盾，创新工作机制，简化价格调整流程，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工作效率，特建立本机制。

一、联动范围

遂宁市城区范围内燃气经营企业销售的且纳入政府定价管理的居民生活用气，因上游天然气价格调整导致单一购气成本变化的销售价格调整，适用本机制。

联动原则

居民生活用天然气销售价格原则上随上游供气企业门站价格涨跌同向调整。联动计算周期原则上不低于一年，价格未及时调整形成的金额纳入下一周期累加或冲抵。

联动公式

价格联动调整额=（计算期平均单位购气价格-基期平均单位购气价格）/（1-配气损耗率）

联动调整后的销售价格=基期销售价格+价格联动调整额

配气损耗率按《四川省城镇管道燃气配气定价成本监审办法》有关规定核定。

四、联动条件

计算周期内，价格联动调整额达到每立方米0.05元及以上时，启动销售价格联动调整机制。未达到每立方米0.05元，销售价格暂不做调整，纳入下一计算周期累加或冲减。国、省政策性规定引起价格调整除外。
联动程序

居民生活用气销售价格联动机制形成后，按此机制进行价格联动不再召开听证会。但应按照以下程序办理：
（一）居民生活用气销售价格顺价向上调整时，由燃气经营企业根据上游天然气价格调整情况向价格主管部门提交书面申请；价格主管部门对实际购气价格变动情况及相关依据进行严格审查，对价格联动调整额进行测算，符合上述各项条件的，提出顺价方案，报请市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
（二）居民生活用气销售价格顺调向下调整的，由价格主管部门对价格联动调整额进行测算，通知燃气经营企业按规定执行。
六、信息公示

（一）城市燃气经营企业要建立健全气源采购成本信息公开制度，充分利用多种形式加大宣传力度，提高信息透明度，强化社会监督。

（二）居民生活用气销售价格顺调执行后，价格主管部门要认真做好价格调整的宣传解释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城市燃气经营企业要做好价格公示，确保市场供应，严格执行价格政策。市场监管部门应对价格执行情况加强监督检查，加大对天然气市场动态和价格的跟踪监测，维护市场稳定。

七、执行时间

本机制自2021年  月  日起执行，有效期五年。期间国省另有政策规定的，从其规定。
